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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
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TRIO INDUSTRIAL ELECTRONICS GROUP LIMITED
致豐工業電子集團有限公司

（於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710）

有關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
年報之補充公佈

茲提述致豐工業電子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為「本集團」）
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報（「年報」）。本公佈為年報之補充資
料，應與年報一併閱覽。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於本公佈內所用詞彙具有年報所定
義之相同涵義。

董事會謹此根據上市規則附錄十六第11(8)及11A條就所得款項用途之預期時間表
提供年報「所得款項用途」一節之額外資料。

未動用所得款項淨額的預期時間表

下表列載上市所得款項淨額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使用情況及未動用所
得款項用途的預期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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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發展新生產基地 77.8 – 77.8 (29.4) 48.4 二零二三年末
升級現有生產設施 4.5 – 4.5 (4.3) 0.2 二零二一年末
在愛爾蘭都柏林及法國巴黎建立辦事處 11.3 (8.3) 3.0 (3.0) – 不適用
在中國廣東省廣州市建立戰略人才中心 11.3 (5.0) 6.3 (3.1) 3.2 二零二二年末
營運資金及其他一般企業用途 5.1 – 5.1 (5.1) – 不適用
在歐洲進行業務發展及營運 – 13.3 13.3 (0.6) 12.7 二零二二年末

110.0 – 110.0 (45.5) 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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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動用的所得款項淨額經已存放在香港持牌銀行的計息銀行賬戶內。董事會參考
招股章程及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九年十月二十五日有關重新分配的公佈（「重新分
配公佈」）所披露的內容，密切監察所得款項淨額的使用情況。由於中國相關政府
機構的行政程序有所延誤，以及經濟及市場狀況不明朗，本集團在中國發展新生
產基地及在歐洲進行業務發展及營運的計劃已被推遲。預計所得款項淨額的剩餘
部分將於截至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被動用。除非出現不可預見
的情況，悉數動用的預期時間表乃基於董事的最佳估計，並會根據市況的未來發
展而變動。

倘招股章程及重新分配公佈所述的上市所得款項淨額的擬定用途出現任何重大變
動，本公司將適時作出公佈。

本公佈所提供的補充資料並不影響年報所載的其他資料，及除上文所披露者外，
年報的內容維持不變。

代表董事會
致豐工業電子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兼執行董事
黎耀華

香港，二零二零年八月五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黎耀華先生、戴良林先生及 Joseph Mac 
Carthy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馮鎮中先生、張建榮先生及黃福霖先生。


